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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27        股票简称：大东方       公告编号：临 2024－004 



关于调整“受让沭阳县中心医院有限公司股权” 
之部分付款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均瑶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瑶医疗”）

于 2021 年 6月 16日召开的“2021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通过，并购沭

阳县中心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院公司”），计划出资 7,000 万元对“医

院公司”进行增资，再出资 14,42O 万元受让“医院公司”原股东李会林等

47 名自然人（系核心管理团队及骨干医生团队）、沭阳治益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沭阳汉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存量股权（约

定分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通过上述受让及增资，“均瑶医疗”合计出资

21,420 万元，获得“医院公司”51%的股权。截止目前，“均瑶医疗”完成

7,000 万元的增资以及 3,028.20万元首期股权转让款（主要用于代扣代缴原

股东涉及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的支付，“医院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完成股权变更，“均瑶医疗”成为“医院公司”控股股东，截至目

前，剩余两期股转款尚未支付。随着三年疫情而造成的一些特殊性客观因素，

以及市场环境变化及双方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原并购协议中的部分付款条

款约定已不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并会对后续该并购项目的良序推进和稳定

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需要对该部分付款条款进行相应调整。涉及调整

的主要是原第二期 5,623.80 万元股权转让款涉及的付款条款、原第三期

5,768 万元股权转让款涉及的付款条款。 

 本次调整涉及的受让股权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未发现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相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该受让股权事项以及本次调整部分付款

条款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生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股权受让交易进展概况 

1、本次股权受让交易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均瑶医疗”于 2021 年 6月 16日召开的“2021 年第二

次临时董事会”决议通过，并购“医院公司”，计划出资 7,000 万元对“医院公

司”进行增资，再出资 14,42O 万元受让“医院公司”原股东部分存量股权（约

定分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通过上述受让及增资，“均瑶医疗”合计出资 21,420

万元，获得“医院公司”51%的股权。根据签署的相关协议安排，“均瑶医疗”已

于 2021 年 6月完成 7,000万元的增资以及 3,028.20万元首期股权转让款（主要

用于代扣代缴原股东涉及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的支付，“医院公司”

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完成股权变更，“均瑶医疗”成为“医院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目前，剩余两期股转款尚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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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二期付款须达成的核心条款完成情况如下： 

付款前提 完成情况 

51%股权转让所涉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已完成 

医院清偿所有员工及外部人士借款债务 已完成 

土地完成转出让手续，土地使用性质为“医卫”用地，

容积率不低于 1.5 

未完成 

 

2、履约进展迟滞的原因 

上述土地出让手续尚未完成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受三年疫情而造成的一些特殊性客观因素，土地出让程序进展较为缓

慢，始终未能如期完成相关土地出让手续； 

（2）在上述程序较长延迟期间，土地出让相关政策未定，也带来相关土地

出让成本的协商、估算困难。 

 

3、履约进展迟滞带来的影响 

因上述因素，造成该项并购的相关后续履约进程较双方计划预期出现大幅延

后，已延续三年再未进一步推进后续的受让股权款支付，事实上首期付款基本用

于代扣代缴原股东涉及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原股东三年来始终未实

现自身股权权益的兑现而对本次股权转让产生较大疑虑，既不利于标的之原股东

暨核心管理团队和骨干医生团队的稳定和长远建设，也不利于现有业务的稳固和

未来的可持续稳健发展。 

 

4、目前推进履约进展的措施 

为进一步加快双方履约进展，以保障团队的凝聚力建设和“医院公司”的稳

健发展，经过“均瑶医疗”和“医院公司”管理团队的努力沟通和政府大力协调，

2024年 2月，沭阳县土地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相关会议，并下发会议纪要，明确：

由于医院经营性质变更，医院土地由划拨转出让，出让方式为协议出让，出让土

地面积与证载面积一致、规划用途为医疗卫生用地、容积率大于 1.5，出让价格

为 56万/亩，与原预估价格接近，均符合投资协议约定。 

在上述基础上，经“均瑶医疗”团队谨慎论证，“医院公司”土地资产获取

的风险敞口可控，暨医院土地划拨转出让问题已基本确认可实施办理，且后续流

程、细节明确，仅存在办理程序的时长问题，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此外，按现行地方政策要求，土地划拨转出让手续应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证/

不动产权证书（为原第二期股转款支付的先决条件）需与土地上的南楼、北楼、

门急诊楼应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为原第三期股转款支付的先决条件）合并办理。 

综上所述，且为进一步稳定原股东之骨干医生和管理团队，拟调整原第二、

三期股权转让款相应付款条款，这也是综合“医院公司”整体发展利益和股东利

益的实际需要。 

 

二、本次调整“受让医院公司股权”之部分付款条款的内容 

为确保该项并购交易的顺利进行，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判，现

就该项并购的部分付款条款调整变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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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约定： 

“本次并购，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 14,420 万元，分三期支付，第一期股

转款金额为 3,028.2 万元（已支付），第二期股转款金额为 5,623.8 万元，第三

期股转款金额为 5,768 万元。 

其中， 

第二期股转款付款前提为： 

1. 医院公司就土地完成出让手续，取得使用权类型为“出让”、规划用途为

“医卫”的土地使用权证/不动产权证书； 

2. 医院公司取得土地规划容积率不低于 1.5 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其他

书面文件； 

3. 医院公司清偿完毕员工及外部人士借款的全部本金及利息； 

4. 完成 51%股权转让所涉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 截至付款日，未发现原股东代表或原股东或医院公司存在任何违反其在

投资协议项下的义务、承诺、声明、陈述或保证 。 

第三期股转款付款前提为： 

1. 胡集医院门诊综合楼取得不动产权证； 

2. 胡集医院与医院公司签署借款协议、托管协议； 

3. 自然人股东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 

4. 指定应收账款全部由医院公司受偿收回； 

5. 医院南楼、北楼、门急诊楼不动产权证证载面积合计不少于 36,000 ㎡； 

6. 医院公司就住宅物业取得不动产权证； 

7. 胡集医院变更章程，将举办人名称变更为医院公司，并在民政主管部门

备案； 

8. 原股东所持医院公司剩余 49%股权质押给均瑶医疗。 

9. 截至付款日，未发现原股东代表或原股东或医院公司存在任何违反其在

投资协议项下的义务、承诺、声明、陈述或保证 。” 

 

调整为： 

“本次并购，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 14,420 万元，分四期支付，第一期股

转款金额为 3028.2 万元（已支付），第二期股转款金额为 3936.66万元，第三期

股转款金额为 1687.14 万元，第四期股转款金额为 5768万元。 

其中， 

第二期股转款付款前提为： 

1. 医院公司清偿完毕员工及外部人士借款的全部本金及利息； 

2. 完成 51%股权转让所涉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 核心股东李霞、王惠、朱淮红将其持有的医院公司全部股权质押给均瑶

医疗； 

4. 胡集医院门诊综合楼取得不动产权证； 

5. 胡集医院与医院公司签署借款协议、托管协议； 

6. 自然人股东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 

7. 截至付款日，未发现原股东代表或原股东或医院公司存在任何违反其在

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或后续签署的其它相关文件项下的义务、承诺、声

明、陈述或保证。 

第三期股转款付款前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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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院公司缴纳完毕主院区土地出让金。 

2. 截至付款日，未发现原股东代表或原股东或医院公司存在任何违反其在

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或后续签署的其它相关文件项下的义务、承诺、声

明、陈述或保证。 

第四期股转款付款前提为： 

1. 医院公司就主院区土地、物业获得不动产权证 

2.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规划用途为“医卫”，土地规划容积率不低

于 1.5； 

3. 南楼、北楼、门急诊楼不动产权证证载面积合计不少于 36,000 ㎡； 

4. 指定应收账款全部由医院公司受偿收回； 

5. 医院公司就住宅物业取得不动产权证； 

6. 胡集医院变更章程，将举办人名称变更为医院公司，并在民政主管部门

备案； 

7. 除核心股东李霞、王惠、朱淮红之外的全体原股东，将所持医院公司剩

余股权质押给均瑶医疗。 

8. 截至付款日，未发现原股东代表或原股东或医院公司存在任何违反其在

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或后续签署的其它相关文件项下的义务、承诺、声

明、陈述或保证。” 

在上述每期付款前提完后，“均瑶医疗”将按照原股东指定付款方式，完成

款项支付，具体付款方式将在协议中进行约定。 

 

三、本次调整“受让医院公司股权”之部分付款条款事项的授权管理 

为确保本次调整“受让医院公司股权”之部分付款条款事项的顺利推进，授

权“均瑶医疗”管理层在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与“医院公司”原

股东等相关方，签订相关的补充协议或修改协议，并负责后续的执行和管理工作。 

 

四、本次调整“受让医院公司股权”之部分付款条款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议案事项提交公司于 2024年 3月 20日召开的“2024 年第一次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并决议如下：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审慎审核了《关于调整“受让沭阳县中心医院有限

公司股权”之部分付款条款的议案》，鉴于三年来一些特殊性客观因素、以及市

场环境变化及双方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原并购协议中的部分付款条款约定已不

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并会对后续该项目的良序推进和稳定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鉴于目前“沭阳县土地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相关会议，并下发会议纪要，明确：由

于医院经营性质变更，医院土地由划拨转出让，出让方式为协议出让，出让土地

面积与证载面积一致、规划用途为医疗卫生用地、容积率大于 1.5，出让价格为

56 万/亩，与原预估价格接近，均符合投资协议约定”，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

海均瑶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对沭阳县中心医院有限公司的谨慎

论证——“土地资产获取的风险敞口可控、暨医院土地划拨转出让问题已基本确

认可实施办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调整原协议中部分付款条款是可行的，既有

利于标的之原股东暨核心管理团队和骨干医生团队的稳定和长远建设，也有利于

现有业务的稳固和未来的可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相关方及股东的整体发展

利益。我们同意将《关于调整“受让沭阳县中心医院有限公司股权”之部分付款

条款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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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议案事项提交公司于 2024年 3月 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4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根据相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该受让股权事项以及本次调整部分付款

条款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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